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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母耳记上 

张西平牧师 

 

 

撒母耳记上共有 31章，本书作者：1到 24章是撒母耳所写，从 25-31章是拿单和迦得两

位先知所写。写作日期约在主前一千年，写作地点在拉玛。本书写作目的，指出以色列如何

厌弃神为他们的王，与神如何让他们由神治的制度转为王治制度国家的过程，以及初期之情

形。 

撒上的简介：撒母耳记上下在希伯来文圣经原為一册，翻译成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时才分

成上、下。本书论以色列从“神权的政治”制度，转到“王治的制度”的原因和过程。撒上

是一本过渡的书，记载由神权转到君权。作者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，身兼三职：

先知、祭司、士师，他是一个时代的伟人，承先启后，首办先知学校。他也是一名特别的祭

司，膏抹第一位君王扫罗。  

本书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士师秉政到王国的成立一段转变的历史。这一段时期中，有三个

重要的人物：一个是撒母耳，记载在本书的 1-7 章；另一个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，记载在

8-15章；第三个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，记载在 16-31章。 

本书所记载的历史从以利起，直到扫罗战死，约 115 年的时间（1171—1056 BC）。本书

先介绍撒母耳的事，再介绍扫罗。扫罗因为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借撒母耳来膏抹年轻的大卫，

引起扫罗王的嫉妒。他先设计谋害，后来公然率兵追讨，逼得大卫只好逃到旷野躲避。但是，

神的手很明显地保护大卫，并且借着苦难训练、造就他。大卫有两次义释扫罗，但是终不能

使他悔悟。扫罗和他儿子最后一同在与非利士人战争中阵亡。 

本书的主题强调:对神忠诚的就必蒙得到福；而违背神命令的必受到罚。在 2:30说：“因

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”。本书也叙述以色列民对建立王国之事的

错误态度。为了满足人民的愿望，神为他们选立君王。实际上，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真正的

君王，地上一切的君王和人民都是受神的统治和管理。 

 这本书的大纲一共可以分成三段: 

一、撒母耳的治理(1～7) 

   A．撒母耳的早年（1～3） 

   B．撒母耳的中年（4～7） 

二、扫罗的王朝(8～15) 

   A．扫罗的膏立（8～1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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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B．扫罗的堕落（13～15） 

三、大卫的王朝(16～31) 

  A．为扫罗应战（16～17） 

  B．蒙扫罗喜爱（18～20） 

  C．被扫罗追杀（21～31） 

 

撒母耳记、列王记和历代志，都是记载以色列人王国时期的历史书。撒母耳记上所记载

的时代背景：第一，是国政搅乱的时代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第二，是宗教腐

败的时代，神对那个时代不常有默示（撒上 3：1）。第三，道德衰落的时代（士 19-21章）。

第四，是急需复兴的时代（撒上 7：3）。 

 

一. 撒母耳的治理（1-7章） 

A. 撒母耳的早年（1～3章） 

第一章是撒母耳出生的情形。哈拿痛哭求子，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常常被比尼拿激动，难

以忍受，就到神的面前切切地哀求，她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

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”（1：11）。神应允

了这虔诚的祷告，哈拿果然怀孕，孩子一断奶，就把他送到神的殿中服事神，给孩子起名叫

撒母耳（意思：“神听见了”）。撒母耳是神所特用的人，属神的人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神

更多地赐福眷顾哈拿，又赐给她 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（2:21）。 

第二章记载哈拿的祷告。她对神的认识相当准确，相信这位母亲也教导撒母耳成为祷告

之人，他是民族的救星，孩童时候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会幕中服事。 

当时的祭司名字叫以利，他是祭司兼士师，统治有 40年。他溺爱孩子，两个儿子都不认

识耶和华，他们在处理百姓的祭物上，不但大胆侮辱神的律法，把神的律当做无物，甚至明

目张胆在会幕前，与协助献祭的妇人行淫，他们在神的面前罪恶甚重（2:12-17）。 

有神人来警告以利他儿子的罪行，以利却没有晓以大义适时管教他们，以致蒙神重重地

责罚。“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”，耶和华宣告将立另一位忠心的祭司，行在神的受膏君面前。 

撒母耳年幼时就常得到神的启示，神看他的内心，他是因祷告而生，一生也以祷告为事，

他从未停止为百姓祷告。撒母耳严谨地遵守神的吩咐，传扬神的言语。撒上 3:20 记载，神选

立撒母耳為先知。 

当时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，全国以色列人都听从他的判语。 

撒母耳也是第一位的“專职先知”，並可能是先知学校的创办人。先知学校设立在几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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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城市，如伯特利、吉甲、拉玛、米斯巴（7：16-17）。他们到处广收门徒，成为当时极为

流行的风气。 

这时期，先知主要的工作有： 

第一，协助当政者明白神的律法，并呼吁他们遵守主的道。先知们多是游访各地，把神

的话语带到人那里，教导人，实在是神对选民莫大的恩典。 

第二，神要以色列成为属神的国度。所以祂用不同的专人，坚定这些选民。先知的任务，

就是协助君王明白神的律法，及作君王的责任，以神的律法作治理国家的蓝本（申 17：20），

而先知是神兴起给君王的监督系统。 

第三，先知成为王室的“军师参谋”，如迦得忠告大卫，如何逃离扫罗（撒上 22：5），就

像拿单去责备大卫的犯罪。 

第四，此外先知的工作，有如史官一般，将君王的生平，有关神在君王身上的作为记录

下来，成为王室的官方记录（代上 29：29）。 

B. 撒母耳的中年（4～7章） 

4章记载，当时以色列人常受非利士人威胁。非利士不但发展铁制的武器，而且建立了一

支实力强大的常备军，成了组织良好的军事国家。一次当以色列军队在一个名叫以便以谢地

方安营时，非利士人向选民进军，以色列人遭到耻辱失败，死伤四千人。于是他们将约柜由

示罗抬来，搬上前线。以色列民战败之时，把约柜搬上前线，满以为胜券在握（比较民 10：

35，书 6：2-20），怎知惨败在敌人的手里面，死伤三万人。不但这样，约柜被掳，以利的两

个儿子战死沙场，消息传到后方，祭司以利因惊恐过度而暴毙，其儿妇非尼哈的妻子也难产

而死（4：1-20）。 

第 5 章记载，约柜在非利士人中的亚实突，迦特，以革伦等地，先后产生神奇性的灾祸

（5：1-12），使非利士人将约柜，连赔罪的礼物由伯示麦地归还以色列人（6：1-18）。伯示

麦是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边境城市，结果 70个人被杀（6：19），因为伯示麦是利未城，城

中之人本应该懂得接待约柜的规矩，但他们好奇心太强，擅自观看约柜，学到一个重价的教

训。于是约柜又被搬到十哩外的基列耶琳（6：21-7：2），有 20 年之久，直到圣殿的落成，

约柜才有永远的居所。 

起初，以色列人以为约柜能保证他们的胜利，所以连信心仰望都不顾了。他们的失败导

致了约三万人的死亡，皆因他们对约柜有错误的观念。神也借着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，显出

了其惩罚罪的权能，甚至在选民地区的利未城伯示麦，约柜也不容许世人擅自扰乱，神是圣

洁的神（6：20），人不可以随意的忽略神的吩咐。 

 一次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之时，非利士人来作乱，撒母耳祷告，神就大发雷声，

惊乱了非利士人，使他们全军溃败，再也不敢前来犯境。撒母耳将以色列人各个独立的支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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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了一个国家(7：5-14) 。 

二. 扫罗的王朝(8～15章) 

A．扫罗的膏立（8～12章） 

第 8 章在本书的地位非常重要。当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他两个儿子也是恶人，贪财

受贿，无恶不作，他们不行父亲之道。百姓不记念撒母耳多年为国为民任劳任怨，当面弃厌

他，在拉玛责备他年老无用，要求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撒母耳为这个事情祷告神，神说：“百

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作他们的王。”

（8：7）以色列国一向都是由神直接来管理他们，是神治之国。 

本来选民要求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他们要求君王治理他们的背后

主要原因是：1.撒母耳年纪老迈;2.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;3.百姓要学外邦国有一个王;4. 

最主要的原因，百姓不是厌弃撒母耳，乃是厌弃神。 

 其实，撒母耳并非不知，他深知神为以色列人设立君主制度，本有祂的美意。君王制度

本是神的礼物，但祂是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时代，选立合适的君王，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撒母耳

不满，因为百姓非以申 17:14-20的原则要求立君。申命记的原则：1.要有神的拣选，暗示神

的时间与神视需要而定。2.这位君王须按摩西律法执掌其王权。但因百姓在信心与等候上操

之过急，不愿意等候，神也容许他们选立首位君王，扫罗作他们的王。 

 撒母耳警告百姓立王要付的代价，儿子要当兵，女儿要作奴仆，土地被征收，纳税十分

之一，将被招为国家工人，损失很多的自由（8：11-16），但是百姓一意孤行，仍然坚持要立

一个王（8：19-22）。 

 9章记载撒母耳照着神的吩咐，任凭以色列百姓去选一个王治理他们。扫罗是一个大能勇

士的儿子，外貌体面，比众民高过一头，又健壮俊美，举止庄重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

能比得上他。神知道在他们眼中的王就是这样，因为人只看外貌，但神却是看内心，神只好

让他们拣选扫罗。 

 扫罗不能说没有神的膏立，因为圣经共有 10 次记载他是被膏立的王；然而扫罗只是以

色列人所求所立的王（12：13），不是神直接参与选立的。这位扫罗起初很谦卑，也曾被神的

灵感动（撒上 11:6 ）成为一个被膏立的王（11：15），表示圣灵恩待与指导他，使他能善于

治理国中百姓，使他所做的都能完成神的心意。 

B. 扫罗的堕落（13-15章） 

可惜扫罗后来刚愎自用，枉顾神的诫命。作以色列的君王与作别国的君王完全不同，作

以色列的王，一定要以神的心意为重，因神才是真正的王，人只是代表神作王而已（12：12）。

扫罗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因此得不到神的悦纳，神的灵最后也离开了扫罗，他无法治理神的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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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。 

扫罗经历六次的战役： 

1. 对亚扪人作战：亚扪人全军溃败，扫罗为王声望大增（11章）； 

2. 对非利士人作战：扫罗妄自行祭司的职分，神弃绝扫罗，约拿单的勇敢，使飞利士人

大大惊恐（13章）； 

3.对亚玛力人作战：扫罗对撒母耳说谎，分取财物（15章）； 

4. 再与非利士人作战：扫罗在巨人之间的恐惧中缩小了，童子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（17

章）； 

5. 对大卫作战：盲目地妒忌，追杀大卫，扫罗将余下的生命与大卫的死亡作为主要目标，

足足十年（21-27章）； 

6. 对非利士人作战：在耶斯列平原，扫罗夜间去见隐多珥之女巫（28-31 章）。 

扫罗本是一位可造之才，可惜他不能用神律法的准则治理国民，可见扫罗只是过渡时期

的王，并非合神心意的王，所以神以大卫取代了他。 

扫罗不适合作以色列王的原因： 

1. 他自己献上燔祭，干犯、僭越了祭司的职分（13：8-14）； 

2. 妄用王权，乱令重誓，不理会士兵的软弱，影响了战争的进行，对他儿子约拿单之苦

待（14：24-30）； 

3. 故意违令，不灭绝亚玛力人（15：9-11）； 

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；

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（15:10）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”。扫

罗是神容许选立的君王，神在他的身上有莫大的期望，只可惜，他在神的恩典下自高自大，

刚愎顽梗，自主转去不跟从神，不守神的命令，这都是他的内心并没有顺服神。因此神就「后

悔」（15：11）。神后悔这并不是说神先前的拣选有错，而「后悔」的基本定义是「改变」。神

改变对扫罗的使用，因神从来不后悔的。 

4. 对大卫妒忌与毒恨（18：29）； 

5. 枉杀祭司（22章） 

6. 往隐多珥见女巫的罪（28：7）。 

三. 大卫的王朝（16-31章） 

A. 为扫罗应战（16～17章） 

16章记载年幼的大卫。大卫的名字在旧约中出现近 800次，在新约中又出现了 60次。大

卫在耶西的家中并不受重视，当神差遣撒母耳去伯利恒，要膏耶西一个儿子作王的时候，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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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带了 7 个儿子来见撒母耳，却没有把大卫带来。连撒母耳也看外貌，以为高大的长子是未

来的王，神马上提醒他：“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（16：7）神

所拣选的是那个最小、正在牧羊的孩子，大卫一生都依靠神，做任何的事情都依靠神，那才

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因此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君王。 

这位伟大的君王，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他是牧羊童子，年轻时杀死过一只狮子和一

只熊，一个奏乐侍卫长，他不但可以弹琴赶出恶魔，而且写诗篇表达他对神亲密深切的渴望，

使人与他一同来称赞神。他是战士长，依靠神出去打仗，他第一次向巨人歌利亚征战的时候，

他便有充足的信心向巨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，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；我来攻击你，是靠着万军之

耶和华的名。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”（17：45）大卫东征西讨，无不取胜，因为

他专心依靠耶和华的缘故。 

B. 蒙扫罗喜爱（18-20 章） 

扫罗的亲子约拿单深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他帮助大卫逃走。扫罗的女儿米甲也

爱大卫，将他从窗户垂下去躲避扫罗的杀害。 

C. 被扫罗追杀（21～31章） 

 大卫被扫罗追赶迫害的时候，他因敬畏神而不报仇，甚至于扫罗落在他的手里，他也都

不肯伤害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大卫仰望神为他伸冤、为他判断是非，自己决不亲

手加害于仇敌，他也拦阻手下的人杀害扫罗及他的一家。神真是为他伸了冤，六次救他脱离

扫罗的手，保护他如同包裹宝器一样，也为大卫的抗逆能力进行操练及预备。 

就像扫罗一样，大卫也有十次被神膏立的记载，他蒙神大大使用。虽然大卫的生平也有

不少瑕疵，但是他仍然是一位跟随神的人。当他的罪被揭露以后，他立刻悔悟认罪，并且将

他自己悔罪的心公昭于世（撒下 12：13），并愿百姓察看他的悔改乃是出于真心（诗 51：32），

这是甚难得的表现，也指出他是一位真诚定志跟随神的人。所以神应许了他的家与国位都是

永远的坚立。 

31 章中记载，扫罗最后与三个儿子与非利士人爭战，同战死在战场上，甚至首级也被割

下示众，结局悲惨。 

扫罗的一生，正如旭日初升之光辉，但不久就有云翳遮住，天上满布暴风雨的乌云。神

实在是看透人心的神，祂不像人看人的外貌，也不注重外表的仪式，祂也不喜悦祭物，只喜

悦人遵行祂的旨意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。 


